捐 赠 协 议 书
甲方：
乙方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为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 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现金                     (人民币/其他)，
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给乙方，用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：
            □  学生资助、奖励、创业就业、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等；
            □  教职工的资助、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等；
            □ 校园基础建设，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购置等；
            □ 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等；
            □ 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等；
            □ 非指定用途；
      □ 其他指定用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条  甲方在协议签署三日内将捐赠款项交付乙方（户名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；账号：619066691；开户行名称：民生银行光谷高科技支行；行号：305521005283），乙方收到甲方捐赠款项后，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，并登记造册，妥善管理和使用。
第3条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款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对于甲方的查询，乙方应当如实答复。
第4条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六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5条 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甲方：（签名/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签名/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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